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11月12 日17:3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11月12 日17:30之后到达本单位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金[2024]144号）和《转发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管理工作的通知》（徐财金[2024]44号）的文件精神，为优化农业保险市场布局，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质量，更好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铜山区财政局对铜山区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二、项目要求
1、保险模式
本项目保险服务期三年(2026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铜山区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为政府指导下的保险机构承保，区政府不分担保费收入和承担赔付责任。

铜山区辖区内全部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为一个标段，划分为四个区域，选择四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经办机构，每家经办机构只能中标一个区域。

其中：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承办第一区域所有政策性农业保险：

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承办第二区域所有政策性农业保险：

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承办第三区域所有政策性农业保险：

排名第四的中标候选人承办第四区域所有政策性农业保险：

如果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投标人不足四家，则按综合排名由高到低依次承接空出的份额。 

具体区域划分如下：

第一区域：铜山区公益林、马坡镇、郑集镇、利国镇、柳泉镇、单集镇、伊庄镇、沿湖街道；  

第二区域：房村镇、大许镇、张集镇；  

第三区域：刘集镇、大彭镇、汉王镇、棠张镇、三堡街道、黄集镇、茅村镇、铜山街道、新区街道；

第四区域：何桥镇。

注：（1）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单集镇，该公司在铜山区内的政策性养殖业保险统一由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承保。
    （2）中标保险公司必须按承保区域承担2026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保险责任。
2、保险险种
主要种植业重点开办小麦、水稻、玉米、大豆保险；养殖业重点开办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保险；高效农业重点开办设施大棚及棚内作物、蚕、鸭、莲（荷）藕、露地葡萄、露地旱（水）生蔬菜、露地西瓜、苹果、梨、羊、桃；开办公益林综合险、拖拉机交强险、农机综合保险。稳步推广价格指数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创新开展农村环境污染责任险、农产品质量保证险、土地流转履约保险、渔业保险、森林保险、特色优势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等业务。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小农户需求的保险产品，探索开展一揽子综合险，逐步将农机大棚、农房仓库等农业生产设施设备纳入保障范围，努力做到农业保险基本覆盖铜山区所有农业品种，切实增强农业规避自然风险的能力。保费补贴标准按政府批准执行, 经办机构须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和第三方保险经纪公司对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全程监督、考评、绩效评价和信息共享。
3、保险责任
执行全省统一《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设定的保险责任。主要种植业参保品种的保险责任为因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包括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病虫害等对投保农作物造成的损失；主要养殖业参保品种的保险责任为疾病、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导致的投保个体直接死亡。
4、保险期限
全区主要种植业保险责任的起始时间与终止时间为省统一《保险条款》规定的时间，与保单具体的签订时间无关；其他保险品种的起止时间以保单约定时间为准。
5、投保自愿
政策性农业保险坚持投保自愿原则。政府给予财政补贴，农户自愿投保所需险种，在缴纳应付农业保险费的同时，享受政府相应补贴。
6、封闭运作
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要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信息系统支持单独核算农业保险业务损益，能够提供农业保险专项业务报表和损益报表。
7、实施原则
使用江苏农业保险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的农业保险条款及基准费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拟增设的其他险种应报省农业保险领导小组办公室或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8、理赔要求
投标人在中标后应严格按照《关于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金发[2024]3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农险办[2022]18号）文件要求，结合投标文件的承诺事项进行操作。
9、开展工作要求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单（卡）由保险公司统一印制。保单由保险公司开具，须标明“政策性农业保险专用保单”字样并加盖保险公司业务公章，保单须附公示后的投保到户清册，投保到户清册应做到齐全、准确和完整。收款凭证村级协保员填具，并及时发至每个参保农户。
保险公司必须以财政涉农补贴“一折通”信息为基础，制作投保到户清册、到户理赔方案。并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张榜公示，向社会公布各级农保办、保险公司的监督举报电话。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资金，保险公司必须借助财政涉农补贴“一折通”发放，严禁理赔资金拨付到镇、村现金兑付。
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查勘定损、理赔工作、风险管理等工作由保险公司依据上级文件要求,结合投标文件的承诺，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和实施办法，报区财政局批准后执行。
本要求为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如有偏离，在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投标无效处理。
